不宜(不得)使用之公司名稱或商號名稱參考表
	不宜(不得)使用之文字
	說 明
	函 號

	平價中心、福利中心、
文化中心
	易致誤認為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
	經濟部73年3月3日經商8063號函

	生命線
	凡以「生命線」或其近似者為公司、商號之名稱，顯有使人誤認為公益團體之虞，依公司法第十八條第三項(按新法為第十八條第四項)，商業登記法第二十八條(按新法為第二十六條)規定，應不准其使用。
	經濟部76年9月19日經商47460號函

	錢莊
	查銀行法自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四日修正公布後，已刪除錢莊為銀行之種類，唯一般公司如以錢莊為公司名稱，易使社會大眾誤以為金融機構。為保障交易之安全，宜限制使用該名稱。
	財政部78年12月日(78)台財融第780369231號函

	俱樂部
	依公司法第一條規定：「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其業務具有持續性、固定性、營利性，且對不特定人為之，而俱樂部不具營利性，且僅對於特定人為之，故公司名稱不得使用「俱樂部」字樣。
	經濟部79年6月23日經(79)商209942號函

	建築事務所
	依建築法第十三條之規定建築繪圖及建築設計皆為建築師之法定業務，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始得設立「建築事務所」執行之，一般公司行號無論是否以「建築事務所」為名稱，均不得登記經營。
	經濟部82年1月30日經合商丙發字第200936號函

	慈濟
	關於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函請對以「慈濟」為名，申請登記為營利事業者不予核准，對已登記者予以勸導更名乙案，核與公司法第十八條及商業登記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尚無不合，應予同意配合辦理。
	經濟部84年11月10日經商84223033號函

	阿拉伯數字(例如365)

	非屬我國文字
	經濟部85年5月9日經商85204514號函

	0聯社、0聯
	為避免事業以「0聯社」或「0聯」登記為公司名稱，與各級政府機構依合作社法登記成立之消費合作社聯合社產生混淆，今後將不再予核准。
	經濟部87年10月7日經(87)商字第87223158號函

	注音符號
	非屬文字，故商號名稱仍不宜使用。
	經濟部商業司88年4月14日經(88)商字第88207643號函

	株式會社
	「株式會社」於日文為「股份有限公司」之意，參酌商業登記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商號之名稱，不得使用公司字樣，以「00株式會社」為商號名稱，與上開規定似有未合。
	經濟部商業司89年9月13日經(89)商六字第89218584號函

	商社
	按「商社」於日文係為「貿易公司」、「公司」、「商行」之意，參酌商業登記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商號之名稱，不得使用公司字樣，如以「00商社」為商號名稱，恐使人誤認為公司之虞，與上開規定似有未合。
	經濟部商業司89年10月6日經(89)商六字第89220319號函

	研發中心
發生中心
發展中心 

	按商業登記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商業，謂以營利為目的，以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之事業。」，查以「00研發中心」、「00發生中心」或「00發展中心」為商業名稱，並未足以表示其為商業組織，且易使人誤認其為學術研究機構，故不宜使用為表示獨資或合夥營利事業組織之名稱。
	經濟部商業司90年3月2日經(90)商六字第9002037910號函

	鴉片
	按商業謂以營利為目的，以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之事業。商業經營業務應具營利性質，且不得違反公序良俗或法令所限制或禁止之事項。查「鴉片」為毒品之一種(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第二條所明定)。又製造、販賣或運輸鴉片亦觸犯刑法第二0章所訂之鴉片罪。按商號名稱中標明「鴉片」恐使人誤認經營有關「鴉片」業務，有危公序良俗，又刑法既明定「鴉片」不得製造、販賣或運輸，故商號名稱中不宜標明「鴉片」字樣。
	經濟部商業司91年2月6日經商六字第09102025450號函

	法壇、法師
	按商業登記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商業之名稱，得以其負責人姓名或其他名稱充之。但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認為與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有關之名稱。」查「法壇」或「法師」為宗教上常用用語，以「00道法壇(師)葬儀社」為商號名稱，經營殯葬服務業，易使人誤認為非營利性質之宗教團體所附設經營之殯葬事業，似不宜作為商號名稱。
	經濟部91年11月25日經商字第09100536770號函

	標點符號”-“

	按商號名稱使用之文字，應以我國通用之文字記載，「標點符號」並非文字，不宜作為商號名稱使用。以「東米便當-林森店」作為商號名稱，就其文意結構視之，易使人誤認為「東米便當」商業組織之分支機構「林森店」，自不宜作為商號名稱。
	經濟部商業司92年4月17日經商六字第09202406940號函

	阿彌陀佛
	按商業登記法第二十六條前段規定：「商業之名稱，得以其負責人姓名或其他名稱充之。但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認為與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有關之名稱。」，查「阿彌陀佛」為佛教經典中所記載的佛，又「佛教」為非營利性質之宗教團體。以「阿彌陀佛」為商業名稱，與上開規定不符，自不得使用。
	經濟部商業司92年6月12日經商六字第09202416130號函

	管理處、服務中心、福利中心、活動中心、農會、漁會、公會、工會、機構、聯社、福利社、合作社、研習班、研習會、產銷班、研究所、事務所、聯誼社、聯誼會、互助會、服務站、大學、學院、文物館、社區、寺廟、基金會、協會、社團、財團法人
	依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第十條第二項低一款規定，上開名稱係易於使人誤認為與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有關之名稱，公司之名稱不得使用。
	 


	關係企業、企業關係、關係、集團、聯盟、連鎖
	依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第十條第二項三款規定，上開名稱係表明企業結合之文字，公司之名稱不得使用。
	 


	以「澳洲、埃及、賽內加爾… 」為公司之特取名稱
	上開均為外國國名，依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不得作為公司之特取名稱使用。
	 


	以「企業、實業、展業、興業或工業、商事」為公司之特取名稱 

	依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不得作為公司之特取名稱使用。
	 


	單字、連續四個以上疊字或二個以上疊詞、我國及外國國名、表明業務種類之文字、表明營業組織通用或事業性質之文字
	依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不得作為公司之特取名稱使用
	 



	

	


